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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68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葛洲坝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7-046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保证人”）

为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园公司”或“发

行人”）发行的总额不超过12亿元（含12亿元）、期限不超过5年（含5

年）的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债券”）的到期兑付提供全额无条

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郭成洲 

成立时间：2014年11月5日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0,000.00万元 

实缴资本：人民币200,000.00万元 

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（入驻深圳

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邮政编码：518000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19597072W 

经营范围：污水（不含电厂废水）、污泥、污土的治理和资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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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，江河湖泊水生态治理，矿山修复，固废（不含电厂废渣）处理

与资源化利用，及相关技术服务和相关设施开发制造；水厂建设与运

营。 

截至2017年3月31日，发行人的资产总计为481,019.90万元，负债

合计为260,507.84万元，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20,512.06万元。2017年1-3

月，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465,878.41万元，利润总额5,339.55万元，净

利润3,789.18万元，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,966.03万元。 

三、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被担保的债券种类、数额 

被担保的债券为发行人经董事会批准，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

开发行的所有各期、各种类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（含 12亿元）

的公司债券。 

（二）保证范围 

担保协议下保证人的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、违约

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合理费用。 

（三）担保方式  

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。 

（四）保证期间 

担保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及本次债券到期

日后两年止。如本次债券分期发行，各期债券的保证期间应分别计算，

分别为各期债券的存续期及各期债券到期届满后两年止。 

债券持有人在保证期间内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，或债券

持有人在保证期间主张债权后未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前向保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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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偿的，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。 

（五）保证责任的承担 

如债券发行人未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期、足额将到

期的本次债券利息和/或本金划入本次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

时，依照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担保

函的规定，在本次债券付息日和/或到期日的次日，代理债券持有人

向保证人发出书面索赔通知，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，代发行人偿

付本次债券的到期本金和/或利息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在上述期限

内发出索赔通知的，债券持有人有权自行向保证人发出索赔通知。 

保证人应在收到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持有人根据担保函的规

定发出的书面索赔通知后主动承担担保责任，在不超过保证人保证范

围的情况下，将相应的兑付资金划入本次债券管记机构指定的账户。 

（六）财务信息披露 

本次债券有关主管部门、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对保

证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，保证人应当按照有关监管规定的要求定期

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。  

（七）主债权的变更 

经本次债券有关主管部门和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，本次债券利率、

期限、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，但债券总额不超过 12 亿元（含 12

亿元）时，不需另行经过保证人同意，保证人在担保函规定的范围内

继续承担保证责任。 

（八）担保函生效 

《担保函》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如本次债券的发行未取得中国证

监会的核准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债券未能发行，担保函自动失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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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充分把握市场时机发行债券工具，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、降

低融资成本、改善债务结构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。公司为全

资子公司绿园公司发行的本次债券提供担保，能够有效提高本次债券

的资信水平，有助于推进本次债券的发行工作、提高发行效率、降低

发行成本，能够为绿园公司今后的稳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为此,

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担保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32,000万

元，占一季度末未经审计净资产的0.63%，公司无逾期担保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23,618万元

（含本次公告担保金额），占一季度末未经审计净资产的6.43%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5 日 

 

 


